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綜合傳送者牌照諮詢結果

向立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簡報
二零零八年五月十三日

商務及經濟發展局
電訊管理局

立法會CB(1)1542/07-08(02)號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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背景

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與電訊管理局局長於二零
零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分別展開兩項公眾諮詢

兩份諮詢文件的主要建議已於二零零八年一月十
四日的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會議上向各委
員介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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背景

諮詢期於二零零八年三月四日結束

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的諮詢文件收到11份意
見書

電訊管理局局長的諮詢文件收到16份意見書

回應者包括固定網絡營辦商、流動網絡營辦
商、消費者委員會、香港電訊用戶協會、香港
工程師學會和個別人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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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的諮詢：
設立綜合傳送者牌照

回應的意見
普遍支持引入綜合傳送者牌照

三家固網商認為，綜合傳送者牌照不是固定及流
動匯流的先決條件，目前固定和移動服務的獨立
發牌制度運作良好

我們的考慮
設立綜合傳送者牌照有急切需要。目前的獨立發
牌制度有所不足及不能配合服務匯流的技術和市
場發展，例如寬頻無線接達服務

結論
就設立綜合傳送者牌照進行立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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過渡至綜合傳送者牌照

回應的意見
一家營辦商反對以綜合傳送者牌照更換有效期屆
滿的現有傳送者牌照

我們的考慮
社會普遍支持

綜合傳送者牌照是更具彈性和簡化的發牌工具，
並劃一牌照持有人的權利與責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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過渡至綜合傳送者牌照

結論
採用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諮詢文件中建議的過
渡安排：

營辦商就各類固定、移動及／或匯流服務的申請新
牌照時，會一律獲發綜合傳送者牌照

如持牌人獲准延續營辦現有牌照下的服務，則在原
有固定及移動傳送者牌照期屆滿後，會獲發綜合傳
送者牌照

所有現有固定和移動傳送者牌照可自願轉換為綜合
傳送者牌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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牌照有效期

回應的意見
一致同意15年的牌照有效期。一家固網商建議，
除非在特殊的情況下，否則到期後應自動續牌

我們的考慮
鑑於技術和市場瞬息萬變，自動續牌`並不合適

現有固定和流動傳送者牌照亦不設自動續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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牌照有效期

結論
就申請新牌照和更換有效期屆滿的現有傳送者牌
照而言，有效期應為十五年

就轉換現有牌照而言：
在服務範圍維持不變的情況下，有效期應與原有傳
送者牌照的剩餘年期一樣

在其他情況下，所有轉換牌照申請，均會視作申領
新的綜合傳送者牌照以取代原有傳送者牌照般處
理，綜合傳送者牌照有效期將為十五年

牌照屆滿後不會自動獲得續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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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般條件

回應的意見
除兩家固網商和一家流動網絡營辦商認為應該取
消部分一般條件外，所有回應者都不反對採用與
現有固定和移動傳送者牌照相同的一般條件

我們的考慮
同一套的一般條件會確保現有傳送者與提供同類
服務的綜合傳送者均具有類似的責任
現有固定和移動傳送者牌照持有人一直遵從相同
的一般條件而並無困難

結論
綜合傳送者牌照採用與現有固定和移動傳送者牌
照同一套的一般條件



10

牌照費用

回應的意見
回應人士對建議牌照費用的意見不一

顧客接駁點費用(每個接駁點8元)
四家固網商反對有關費用高於現有固定傳送者牌照
下的費用(每個接駁點7元)
其餘回應者沒有提出反對

新的號碼費(每個號碼3元)
四家固網商和兩家流動網絡營辦商提出反對

一家對外固網商、一家流動網絡營辦商、消費者委
員會和香港電訊用戶協會表示支持

香港工程師學會就收取號碼費的一些實施事宜提出
意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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牌照費用

就號碼費事宜的回應
對營辦商和客戶的影響輕微

流動服務營辦商在綜合傳送者牌照下繳付的費用較少

就固網商而言，每年3元（或每月25仙）的號碼費相比
一條固定電話線的收費可算很少

固網商有足夠時間制訂其業務計劃和交還未使用的號
碼，以減少牌照費用

營辦商在市場競爭下，對提高服務收費會採取謹慎態度

促進善用號碼的措施有其真正需要

需要善用號碼以推遲現有八位數字號碼計劃過渡至較長
號碼計劃的時間

收取號碼費已在許多其他地區實行

電訊管理局會同時採取其他行政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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牌照費用

號碼費是鼓勵善用號碼的實際和有效措施
提供適當的經濟誘因

營辦商在申請新號碼組時會更具成本意識，並會善
用獲編配的號碼

電訊管理局會就營辦商交還未使用號碼的事宜制定
具體安排

徵收號碼費不會增加電訊局收入
電訊管理局不會有額外收入

若營辦商交還未使用號碼，牌照費用收入將會減少



13

牌照費用

我們的考慮
需要達到長遠目標：－

不論所提供服務的種類，劃一持牌人繳交的費用

鼓勵營辦商善用稀有的資源（如號碼）

收回電訊管理局管理牌照的成本

需要預防措施以推遲採用較長號碼計劃的需要

需要平衡營辦商與用戶之間的利益（代表用戶的
消費者委員會和香港電訊用戶協會支持牌照費建
議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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牌照費用

總結
採納收費建議（包括8元的接駁點費用和3元的號
碼費用）

電訊管理局會定期檢討財政狀況，以考慮是否有
下調費用的空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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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訊管理局長的諮詢：權利與責任

回應的意見
固網商就取得開掘道路和進入樓宇批准的行政負
擔表示關注

就建議的一套共同特別條件意見不一，包括要求
撤銷營辦商收費的刊憲規定

新牌照下建議的 “服務合約和調解爭端” 條件（特
別條件第36條）最具爭議

代表用戶的消費者委員會和香港電訊用戶協會表示
支持

大部分營辦商認為沒有必要訂立特別條件第36條，
因合約爭端可經消費者委員會或法律補救方式解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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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利與責任

我們的考慮
向有真正需要開掘道路和進入樓宇的合資格營辦
商批予授權而盡量減少行政負擔

若有其他有效方法公布收費，撤銷收費刊憲的規
定是合理的

特別條件第36條在電訊範籌加強消費者保障方面
邁進重要一步，因此須予以保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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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利與責任

總結
簡化開掘道路和進入樓宇的授權程序，並把同一
安排適用於所有綜合傳送者和現有固定傳送者

把建議的特別條件第36條納入綜合傳送者牌照

就所有綜合傳送者採用一套略經修訂的共同特別
條件，以確保劃一責任（如互連、收費和號碼可
攜性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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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代四個於一九九五年發出的固定
傳送者牌照

回應的意見
三家固網商就開掘道路和進入樓宇的授權事宜表示關注
（已在上文處理）

電訊盈科並不反對在綜合傳送者牌照下保留全面服務責
任，但反對把部分現有責任轉移至綜合傳送者牌照

我們的考慮
於二零零五年批予電訊盈科的現有事後規管牌照中加入的
特別責任，在目前來説仍然適用， 但同意在市場發生變化
時可作出檢討

總結
採納諮詢文件的建議，於二零一零年以綜合傳送者牌照取
代四個固定牌照，但進一步簡化一般批核開掘道路和授權
進入樓宇的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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轉換移動傳送者牌照

回應的意見
流動網絡營辦商希望避免把某些既有責任（如開
放網絡接達）轉移至綜合傳送者牌照

我們的考慮
需要保留與頻譜權利相關的現有責任，以確保有
效使用頻譜和實踐原有承諾

總結
有關現有移動傳送者牌照可自願轉換為綜合傳送
者牌照的建議毋須有實質修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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綜合傳送者牌照的立法

需要修訂《電訊條例》下的兩條附屬法例

修訂《電訊（傳送者牌照）規例》（第106V章）

把綜合傳送者牌照界定為一種新的傳送者牌照

訂明綜合傳送者牌照的有效期、一般條件和費用

就現有傳送者牌照過渡至綜合傳送者牌照作出安排

修訂《電訊（頻譜使用費的水平）（第二代移動服務）
規例》（第106AA章）

作出相應的修訂，以確保移動傳送者牌照持有人把其移動
傳送者牌照轉換為綜合傳送者牌照後，按第106AA章繳交
頻譜使用費的安排不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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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來路向

於二零零八年五月十六日將附屬法例刋憲並在五
月廿一日提交立法會進行「先訂立後審議」的程
序

在二零零八年八月一日推行新的綜合傳送者牌照
制度

使用綜合傳送者牌照，就寬頻無線接達服務進行
發牌，以配合預計於二零零八年第四季舉行的頻
譜拍賣


